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
“7·3”一般物体打击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7月3日14时42分许，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事故发生后，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瞒报事故，未向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2023年9月18日，按照保定市安委办关于《保定市矿山瞒报事故“大起底”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我县在自查阶段，通过调阅人社局提供的工伤保险记录，发现该起事故，并上报市矿整办。
2023年9月2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经涞源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公安局、县工会相关人员组成的“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7·3”一般物体打击瞒报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同时，涞源县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组，依法依规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同步展开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勘查现场、查阅资料、调查取证、问询了解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和瞒报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明了有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7·3”事故，是一起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重缺失、安全培训教育缺失、安全意识淡薄，矿硐上方滚石坠落砸伤作业人员而导致的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存在瞒报行为。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矿业），位于涞源县南屯镇马圈村，成立于2007年05月30日，法定代表人武新中，主要负责人安根贵，统一信用代码91130630662227482D，注册地涞源县南屯镇马圈村，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020万元整，采矿许可证号C1300002009092120036202，采矿许可证有效期2012年10月14日至2017年10月14日。涞源县将杨家庄矿区整合成两个大矿区，其一为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于城铁矿整合区，矿山名称：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于城铁矿；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包含：涞源县富涞铁矿（支家庄村桦树背）涞源县芦草洼高鑫铁矿、涞源县发源铁矿、涞源县芦草洼铁矿等14家有矿权企业。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北省矿山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冀政办字〔2020〕75号）和《河北省矿山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规定，事故发生时，永达矿业属于整合重组范畴，未开工生产，处于停产状态。
（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情况
2021年8月，永达矿业委托中勘冶金勘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涞源县富涞铁矿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2021年9月10日，在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分局进行了备案，2022年1月13日县政府主管副县长组织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应急管理局、发改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杨家庄镇政府召开了恢复治理方案实施专题调度会，经过对方案审核，同意由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分局牵头具体实施，由相关部门配合。
（三）资源整合及抽水情况
2021年10月19日，按照涞源县人民政府《关于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支家庄铁矿整合区整合重组实施方案初审意见的函》（涞政函字[2021]13号），以永达矿业为主体，对涞源县富涞铁矿等14家有矿权企业，整合为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支家庄铁矿整合区，永达矿业负责资源整合区的手续办理。因办理整合手续需预先办理《取水许可证》，2021年10月，涞源县富涞铁矿，向河北省水利厅申请办理取水证。经第三方设计、专家论证、市水利局验收。2022年10月17日，涞源县富涞铁矿取得《取水许可证》，将水表安装在矿硐口附近靠近山体一侧位置。2022年6月28日，涞源县富涞铁矿与涞源县中凯矿业有限公司签订购水协议，将抽出来的水售卖给涞源县中凯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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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者基本情况
死者：段双生，男，身份证：132132********12139，住址：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偏店乡南寨村6组27号。生前系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看摊工人。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7月3日下午，按照安根贵安排，工人段双生和周佑长到富涞铁矿一处废弃矿硐从事抽水作业，周佑长负责控制水泵开关，段双生负责查看水表是否运行正常。14时42分许，段双生查看水表时，被水表上方突然坠落的滚石砸中头部。
二、事故救援、报告及善后情况
（一）应急处置及医疗救治情况
周佑长听到石头滚落声音过去查看，发现段双生受伤躺在地上，赶紧跑回宿舍喊来李正登，李正登与周佑长一起用皮卡车将段双生送往涞源县医院救治，经县医院诊断，段双生因头部外伤已死亡。
（二）事故报告情况
2023年7月3日14时45分，工人李正登将段双生受伤情况告诉李军，李军又电话告知永达矿业会计李艳茹，李艳茹将情况汇报给安根贵，安根贵个人觉的是意外，未向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三）善后情况
2023年7月5日，永达矿业与段双生亲属签订了赔偿协议，赔偿死者亲属人民币142万元，赔偿已到位。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
（1）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永达矿业工人段双生，未佩戴安全帽，未对周边环境进行安全检查从事抽水作业，在查看水表时，被水表上方矿硐口落石砸伤头部造成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现场管理不到位。违反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4.4.1[footnoteRef:0]的规定，未在抽水作业现场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未制止作业人员在进行抽水作业时不佩戴安全帽的违规行为。 [0: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4.4.1: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应配备足够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教育培训不到位。违反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4.5.1[footnoteRef:1]的规定，安全教育和培训缺失，致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1: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4.5.1：矿山企业应对矿山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各岗位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   识，熟悉本矿山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不准许上岗。] 

3.隐患排查不到位。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条[footnoteRef:2]的规定，未严格落实企业分析辨识、隐患排查制度，未按要求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对抽水作业现场没有认真开展安全检查，没有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隐患。 [2:  《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发生单位
永达矿业，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在作业现场配备安全管理人员，隐患排查不到位，造成一人死亡，瞒报事故。
（二）有关监管部门
1.保定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涞源县分局，未严格落实对分管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项目的监管责任，对牵头审批负责的项目疏于监管，未发现未发现企业安全教育和培训缺失、风险辨识不到位等违规行为。
[bookmark: _GoBack]2.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严格落实对停产停建矿山的监管责任，对分管的矿山行业领域疏于监管，未发现企业管理混乱等违规行为。
3.杨家庄镇党委政府对辖区内企业安全生产监督不到位，未严格落实省安委办关于《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措施》（冀安委办〔2022〕40号）第二条[footnoteRef:3]的规定，未对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实施有效驻矿盯守，未发现企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安全管理不到位等违规行为。 [3:  《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措施》（冀安委办〔2022〕40号）第二条：驻矿盯守。县、乡政府必须安排工作人员对保持通风、排水和经批准有维护整改作业的停产停建矿山实施驻矿盯守，每日按照重点检查事项开展巡查检查，监督非煤矿山企业落实各项停产停建防控措施。]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1人）
段双生，永达矿业工人，安全意识不强，在抽水作业过程中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帽，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1.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安全教育和培训缺失，未对作业现场配备安全管理人员，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一）[footnoteRef:4]的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给予永达矿业处人民币6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瞒报事故，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十六条（一）[footnoteRef:5]的规定，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给予其人民币12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合计罚款计人民币18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5: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2.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
安根贵，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本单位全面工作，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导致本单位发生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6]，建议由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2022年年收入48000元百分之四十的罚款，计人民币19200元；瞒报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footnoteRef:7]，建议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2022年年收入（48000元）百分之一百的罚款，计人民币48000元。合计罚款计人民币67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10人）
1.涞源县杨家庄镇党委政府（3人）
（1）高集中，身为共产党员，杨家庄镇党委书记，负责杨家庄镇党委全面工作，履行属地监管职责不力，日常检查不深入、不彻底，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拟给予高集中诫勉处理。同时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十五条之规定，拟对高集中进行批评教育。2案合并处理，拟给予高集中诫勉处理。
（2）妥胜强，身为共产党员，杨家庄镇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一级主任科员，负责杨家庄镇人民政府全面工作，该镇排查整治工作不到位，措施不严不实，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妥胜强警告处分。同时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十五条之规定，拟对妥胜强进行批评教育。2案合并处理，拟给予妥胜强警告处分。
（3）郭巍，身为共产党员，杨家庄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兼执法队队长，负责杨家庄镇执法工作的日常巡查监管，对辖区内企业日常巡查、监管工作不到位，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郭巍记大过处分。同时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拟给予郭巍诫勉处理。2案合并处理，拟给予郭巍记大过处分。
2.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4人）
（1）曹娜，身为共产党员，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局长，负责涞源县生态环境局全面工作，对该局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指导、监督检查安排不到位。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曹娜记过处分；同时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十五条之规定，拟对曹娜进行批评教育；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李勇科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拟给予曹娜诫勉处理；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孙建刚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曹娜记过处分。4案合并处理，拟给予曹娜记大过处分。
（2）邓中，身为共产党员，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分管局执法队执法检查监察工作，对分管的监察执法工作安排部署不到位，关注局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不够，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邓中记过处分；同时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拟给予邓中诫勉处理；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李勇科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邓中警告处分；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孙建刚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邓中记过处分。4案合并处理，拟给予邓中记大过处分。
（3）杨春雨，身为共产党员，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自然生态股股长，负责指导和监督矿区生态破坏恢复治理工作，在对企业检查过程中，未能发现企业不按《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施工的违法行为。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杨春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杨春雨党内警告处分；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李勇科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杨春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孙建刚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杨春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案合并处理，你给予杨春雨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鉴于其未担任党内职务，拟给予杨春雨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影响期为两年）、撤职处分。
（4）仲振磊，身为共产党员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杨家庄执法中队副队长（主持中队工作）。负责杨家庄辖区内的环境监察、新建企业监察、生态环境监察、农业生态监察等工作。对辖区内企业日常巡查监管不到位，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职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仲振磊党内警告处分。
3.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3人）
（1）张阳，身为共产党员，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对该局工作安排部署、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张阳警告处分；同时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十五条之规定，拟对张阳进行批评教育；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李勇科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十五条之规定，拟对张阳进行批评教育；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孙建刚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拟给予张阳警告处分。4案合并处理，拟给予张阳记过处分。
（2）王大勇，身为共产党员，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分管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队执法工作的具体安排实施。对执法工作疏于监管，对合盛矿业有限公司非法采矿行为监督检查不到位。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对执法工作疏于监管，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王大勇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对执法工作疏于监管，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拟给予王大勇诫勉处理；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李勇科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拟给予王大勇诫勉处理；在涞源县合盛矿业兰光铅锌矿区孙建刚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王大勇党内警告处分。4案合并处理，拟给予王大勇党内警告处分。
（3）孙文韬，身为共产党员，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大队执法二中队队长，负责杨家庄镇辖区矿山企业巡回检查工作，对辖区内企业日常巡查、监管工作不到位。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段双生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孙文韬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在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李行军死亡事故中，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应负直接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拟给予孙文韬党内警告处分。2案合并处理，拟给予孙文韬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建议给予其他处理的单位
1.涞源县杨家庄镇党委政府落实属地安全监管巡查工作不到位，工作不细致，未发现永达矿业员工培训教育缺失等问题。建议涞源县杨家庄镇党委政府向涞源县委、县政府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2.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落实行业安全监管巡查工作不到位，对永达矿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细致，未发现企业隐患排查“走过场”等问题。建议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涞源县委、县政府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3.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力，对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失察失管。建议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源县分局向涞源县委、县政府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以上单位和人员的处理结果抄送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树立安全理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和指示精神，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和底线，牢固树立抓安全就是抓稳定，抓安全就是抓民生，抓安全就是抓效益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安全生产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二）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进一步理顺非煤矿山行业涉及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决消除各部门安全监管责任不清、协调不顺、衔接不够、监管缺位等现象，堵塞监管漏洞。进一步完善联合执法制度、重要事项协调制度等，构建综合监管平台，形成地方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的工作机制。
（三）严查重处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切实提高对瞒报事故查处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综合运用执法检查、有奖举报等多种手段，加大对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打击力度，做到有报必查、查实重处，营造不敢违的高压态势，打造不能违的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加大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重大举措的宣传力度，及时报道严肃查处瞒报事故、追究事故责任等有关情况，以震慑和警示瞒报行为。
（四）全面落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配齐配全安全、技术管理人员，要不断加大安全投入，及时排除周边作业环境各类风险隐患，对事故发生地隐患问题进行彻底治理。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作为有力抓手，坚持做到依法培训、按需施教，认真落实企业安全培训主体责任、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培训监管职责、安全培训和考试考核机构质量保障三项责任，不断增强安全教育培训效果，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和能力，严格遵守培训教育相关规定，培训不合格的坚决不允许上岗，督促企业员工佩戴相关安全措施，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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